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東方設計學院 103 學年度第 2 學期大學部暨附設專科部轉學招生工作日程表 
 

 
重  要  日  程  表 

 

項目 日    期 工      作      項      目 

1. 103 年 12 月中旬 開始發售簡章 

2. 
103 年 12 月 19 日(五)至 
104 年 1 月 29 日(四) 
時間為上午 9時至下午 4時 

開始辦理報名 
報名地點：推進大樓 3 樓註冊組 
           

3. 104 年 1 月 29 日(四) 前 繳交書面審查資料 

 4. 104 年 1 月 30 日(五)  寄發考生成績單、放榜公佈錄取各系

科考生名單、網路公告 

5. 104 年 2 月 2 日(一) 成績複查、補發考生成績單 

6. 104 年 2 月 9 日(一) 正取生註冊 

7. 104 年 2 月 10 日(二)起 備取生註冊 

 
*日間部、進修部同步辦理 
 
考試試場、地點、放榜   
查詢網址：http://www.tf.edu.tw  
查詢專線：07-6939517、07-69395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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東方設計學院 103 學年度第 2 學期大學部暨附設專科部轉學招生簡章 
 
壹、 各系(科)組招生名額表： 

一、 日間部： 
 

（一）大學部(日四技二、三年級)： 

招 考 系 別 
二年級 

預計錄取名額 
三年級 

預計錄取名額 備   註 

美術工藝系 20 15 

 
 
◎各系(組)招收名額以放榜時

實際公告名額計算。 
◎同類組可互相填寫志願。 
 
 
 

影視藝術系 20 15 
流行商品設計系 20 15 
室內設計系 20 15 
遊戲與動畫設計系(原電子與資訊系) 20 15 
數位科技設計系(原電機工程系車輛組) 20 15 
數位科技設計系(原電機工程系電能與系統

工程組) 無 15 

餐飲管理系 20 15 

觀光與休閒事業管理系 20 15 

時尚美妝設計系 (原化妝品應用與管理系) 20 15 
設計行銷系 20 15 
攝影學位學程 20 無 
遊戲與動畫設計學位學程 無 5 
表演藝術學位學程 15 10 
數位科技設計學位學程 無 15 
休閒運動設計管理學位學程 20 無 

 
 

（二）大學部(日二技三年級)： 

招考系別 三年級 
預計錄取名額 備       註 

美術工藝系 20 ◎各系(組)招收名額以放榜時實際公告名額 
   計算。 
 觀光與休閒事業管理系 20 

 
 

（三）專科部(日五專一至四年級)： 

招 考 科 別 一年級名額 
預計錄取名額 

二年級名額 
預計錄取名額 

三年級名額 
預計錄取名額 

四年級名額 
預計錄取名額 備       註 

美術工藝科 18 13 無 無 

◎各科(組)招收名額以放

榜時實際公告名額計算。 

餐飲管理科 20 3 無 無 
觀光與休閒事業管理科 20 20 無 15 
應用外語科 15 15 10 10 
時尚美妝設計科(原化妝

品應用與管理科) 20 15 8 8 

流行商品設計科 15 2 無 10 
動畫多媒體設計科 5 無 5 10 
遊戲與玩具設計科 15 10 3 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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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七技(日七技一、二、三、四、五、六年級)： 

招考系別 一年級 
預計錄取名額 

二年級 
預計錄取名額 

三年級 
預計錄取名額 

四年級 
預計錄取名額 

五年級 
預計錄取名額 

六年級 
預計錄取名額 

備       註 

美術工藝系 
美術專長班 12 15 13 15 10 10 

◎各系(組)招收名額以

放榜時實際公告名額

計算。 
 

 
二、進修部： 
（一）大學部(進修部四技二、三年級)： 

招 考 系 別 二年級 
預計錄取名額 

三年級 
預計錄取名額 備   註 

遊戲與動畫設計系(原電

子與資訊系) 20 15 

◎ 各系(組)招收名額以放榜時

實際公告名額計算。 
◎同類組可互相填寫志願。 
 

數位科技設計系(原電機

工程系車輛組) 無 15 

觀光與休閒事業管理系 20 15 

餐飲管理系 20 15 

時尚美妝設計系 
美髮美容彩妝設計組 20 無 

 
 

附註:1.各系(組)招收名額以放榜時實際公告名額計算。 
     2.正常修業年限  (1)大學部四年制：二年級二年半、三年級一年半。 
                    (2)大學部二年制：三年級一年半。 
                    (3)專科部五年制：一年級四年半、二年級三年半、三年級二年半、四年級一年半。 
 
貳、報考資格： 
一、大學部四年制(日、進四技二、三年級及七技五、六年級)： 
報考

年級 

報考資格 
備註 

轉學前修業狀況 系組限制 未達退學標準 應繳證件 

二 

年 

級 

下 

學 

期 

大學暨技術學院(四技 )肄
業，修畢二年級上學期課程
者 

無 

二年級上學期學業成績須未達
學業退學標準。 

原學校發給之轉學(修業)證
明書附有成績單正本或學
生證及在學成績單。 

1.因違反本校校

規勒令退

學，或本校操

行成績不及

格之學生，不

得報考本校

轉學考試。 
2.撤銷學籍者，

不得報考。 

專科學校畢業 無 持原校發給之畢業證書 

專科畢業同等學力 

1.修畢修業年限或修習達畢業學生

二專在 80 學分以上;三專在 106
學分以上;五專在 220 學分以上。 

2.持有專科同等學力鑑定考試及格

證明書。 
3.大學或空中大學累計修習大學程

度學分或大學規定推廣教育學分

達二年制專科學校畢業學分(至少

80 學分) 

原學校發給之轉學(修業)證
明書附有成績單正本或學
生證及在學成績單。 

空中大學肄業全修生 性質相近
系組 修滿 36 學分者 

三 
年 
級 
下 
學 
期 

大學部修畢三年級上學期
課程者 

性質相同系組
或 

性質相近系組 

三年級上學期學業成績須未達
學業退學標準。 

原學校發給之轉學(修業)證
明書附有成績單正本或學
生證及在學成績單。 進修部修畢三年級上學期

課程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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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大學部二年制(日間部二技三年級)： 
報考

年級 
報考資格 

備註 
轉學前修業狀況 系組限制 未達退學標準 應繳證件 

三 
年 
級 
下 
學 
期 

大學部修畢三年級上學期

課程者 性質相同科組 
或 

性質相近科組 

三年級上學期學業成績須

未達學業退學標準。 

原學校發給之轉學(修
業)證明書附有成績單

正本或學生證及在學成

績單。 

1.因違反本校校規
勒令退學，或本校
操行成績不及格
之學生，不得報考
本校轉學考試。 

2.撤銷學籍者，不得
報考。 

進修部修畢大學部三年級

上學期課程者 

 
 
三、日間部(五專、七技)一般資格： 
報考

年級 

報考資格 
備註 

轉學前修業狀況 科組限制 未達退學標準 應繳證件 

一 
年 
級 
下 
學 
期 

五專肄業，修畢一年級上學

期課程者未達退學標準者。 

無 

一年級上學期學業成績未達退

學標準，請附各校學則或原就

讀學校教務處註明未達退學標

準。 

原學校發給之轉學(或修業)
證明書附有成績單正本或

學生證及學業成績單。 

五專： 
公立或已立案

之五年制專科

學校 
高中： 
公立或已立案

私立高級中學。 
高職： 
公立或已立案

私立職業學校。 
五專生凡持學

生證及學業成

績單報考者，如

其學業成績不

及格科目之學

分數達學期修

習數二分之一

應再繳上一學

期之學業成績

單。 
 
1.因違反本校校

規勒令退學，

或本校操行成

績不及格之學

生，不得報考

本校轉學考

試。 
2.撤銷學籍者，

不得報考。 

高級進修(補習)學校、實用

技能班、高中(職)日夜間部

肄業或綜合高中、完全中學

高中部肄業、修畢一年級上

學期課程，未達退學標準

者。 

無 

原學校發給之轉學(或修業)
證明書附有歷年成績單正

本(各修習科目如有未載明

上課時數須另附原校各科

目上課時數證明)或一年級

上學期註冊之學生證。 
二 

年 

級 

下 

學 

期 

五專肄業，修畢二年級上學

期課程者未達退學標準者。 

無 

二年級上學期學業成績須未達學

業退學標準。 

原學校發給之轉學(或修業)證
明書附有成績單正本或學生證

及學業成績單。 

高級中學、高級職業學校肄

業、實用技能學程(班)、附

設進修學校肄業學生修畢

二年級上學期課程，未達退

學標準者。 

二年級上學期學業成績須未達學

業退學標準。 

原學校發給之轉學(或修業)證
明書附有歷年成績單正本(各
修習科目如有未載明上課時數

須另附原校各科目上課時數證

明)或一年級下學期註冊之學

生證。 
三 

年 

級 

下 

學 

期 

五專肄業，修畢三年級上學

期課程者未達退學標準者。 

性質相同科組 
或 

性質相近科組 
三年級上學期學業成績須未達學

業退學標準。 

原學校發給之轉學(或修業)證
明書附有成績單正本或學生證

及學業成績單。 

高級中學、高級職業學校肄

業、實用技能學程(班)、附

設進修學校肄業學生修畢

三年級上學期課程，未達退

學標準者。 

性質相同科組 
或 

性質相近科組 

三年級上學期學業成績須未達學

業退學標準。 

原學校發給之轉學(或修業)證
明書附有歷年成績單正本(各
修習科目如有未載明上課時數

須另附原校各科目上課時數證

明)或二年級下學期註冊之學

生證。 
四 

年 

級 

下 

學 

期 

技術學院附設專科部或專

科學校五年制肄業生修畢

四年級上學期課程者未達

退學標準者。 

性質相同科組 
或 

性質相近科組 
四年級上學期學業成績須未達

學業退學標準。 

原學校發給之轉學(或修業)證
明書附有成績單正本或學生證

及學業成績單。 

大學暨技術學院肄業生 
性質相同科組 

或 
性質相近科組 

無 
原學校發給之轉學(修業)證明

書附有成績單正本或學生證及

在學成績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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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限考資格：  
(一)大學部（日進四技三年級、日進四技二年級、日二技三年級）： 

 
(二)專科部（日五專、日七技）： 

 

(三)學生轉學應轉入相銜接之年級、學期就讀。 
(四)四技與二技學生不得互轉。 

※(五)報考資格如與以上規定不符，經錄取入學後，仍須取消錄取資格並勒令退學，考生不得異議。 
※注意事項： 

     1.學期成績單如有學業成績不及格科目之學分數達該學期修習總數二分之一或達三分之二者，

須於成績單內分別註記（二分之一不及格）或（三分之二不及格）字樣。 
  2.行動不便之考生，請於報名時向本校申請另行安排考場。 

(六)可報考性質相同或性質相近系(組)、科(組)對照表： 
1.大學部二年級、三年級及二技三年級可報考性質相同、相近系（組）。 
2.五專一年級不限報考科（組）；二、三年級可報考性質相同、相近科（組）；四年級以報考相

同科（組）為限。 

轉  學  前  修  業  狀  況 報考規定 
１、因違反本校校規勒令退學，或操行成績不及格之學生 不得報考本校轉學考試 

２、學業成績不及格科目之學分數，達退學規定之學生 限降轉或報考原退學年級、學期之

轉學考試 
３、不同學制之肄業生 不得報考 
４、撤銷學籍者 不得報考 

轉  學  前  修  業  狀  況 報考規定 
１、因違反本校校規勒令退學，或操行成績不及格之學生 不得報考本校轉學考試 

２、學業成績不及格科目之學分數，達退學規定之學生 
限降轉或報考原退學年級、學期之

轉學考試 
３、高級進修(補習)學校、實用技能班、高級中學、職業學校夜間

部，修畢二年級上學期課程之學生 應降級報考一年級下學期就讀 

４、學業成績不符合（一般資格）表中升級標準者 
限降轉或報考原退學年級、學期之

轉學考試 
５、實用技能班、進修（補習）學校之學生 限報考一年級下學期之轉學考試 
６、不同學制之專科學校肄業學生 不得報考 
７、撤銷學籍者 不得報考 
８、高中畢業生 不得報考 
９、專科學校一年級學業成績不及格科目之學分數，達退學規定

者。 
不得報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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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可報考相關系（科）組 
一、大學部四年制(日間部四技及進修部四技)： 

 
二、大學部二年制(日間部二技)： 

美術工藝系 美術工藝系、商品設計系、工業設計系、視覺傳達設計系、室內設計系、流行設計系、商業設計系、視覺藝術系、造形藝術系、
美術系 

 
三、專科部(日間部五專) 

 
四、日間部七技 

※性質相近科科(組)之認定，係指轉學後在規定修業年限內，依據學期限修學分規定，可修畢應修

畢業學分數之科科(組)。 
 

肆、報名日期、地點及手續： 

一、報名日期：103年 12月 19日(星期五)至 104年 1月 29日（星期四）上午 9時至下午4時。 
二、報名地點：推進大樓 1 樓註冊組 電話：（07）6939512、6939516。 

東方設計學院（82941高雄市湖內區東方路 110號） 
三、報名手續： 

  （一）填寫報名表。簡章、報名表在東方設計學院網頁(http://www.tf.edu.tw) 提供下載參考，惟

報名表需與現場報名格式方可採用。 
  （二）繳驗證件：1.國民身分證正本驗畢後發還。 
          2.繳交轉學證明書或修業證明書（須附有成績單）或學生證及成績單，未能

及時取得成績單者須填交簡章之附件「切結書」。 

招收系別 可報考性質相同、相近系（組） 

美術工藝系 美術工藝系、流行設計系、商品設計系、工業設計系、美術工藝系、視覺傳達設計系、室內設計系、商業設計系、視覺藝術系、
造形藝術系、美術系 

影視藝術系 商品設計系、流行設計系、工業設計系、美術工藝系、視傳系、室內設計系、商業設計系、大眾影視藝術系 

流行商品設計系 流行設計系、美術工藝系、商品設計系、工業設計系、視覺傳達設計系、室內設計系、商業設計系、視覺藝術系、造形藝術系、
美術系 

室內設計系 
室內設計系、美術工藝系、商品設計系、工業設計系、視覺傳達設計系、流行設計系、商業設計系、視覺藝術系、 
造形藝術系、美術系 

電子與資訊系 電子與資訊系、電子工程系、電機工程系、電訊工程系、機械工程系、電算機系、儀表工程系、自動化工程系 
電機工程系 電機工程系、電子工程系、電訊工程系、機械工程系、儀表工程系、電算機系、自動化工程系 
餐飲管理系 餐飲管理系、觀光與休閒事業管理系、食品工程系、食品加工系、食品營養系、食品衛生系、生物工程系 
觀光與休閒事業管理
系 

觀光與休閒事業管理系、觀光事業系、休閒事業經營系、應用外語系、餐飲（館）事業管理系、旅運（遊）事業管理系、 
旅館經營管理系 

應用外語系 應用外語系、觀光事業系、休閒事業經營系、餐飲（館）事業管理系、旅運（遊）事業管理系、旅館經營管理系 
時尚美妝設計系 化妝品應用與管理系、美容系、美容造型設計系、流行設計系、家政系、化學工程系、護理系 
設計行銷系 設計行銷系、工業工程與管理系、工業工程系、工業管理系、企業管理系 
數位科技設計學位學
程 

電機工程系、電子工程系、電訊工程系、機械工程系、儀表工程系、電算機系、自動化工程系 

攝影學位學程 
美術工藝系、流行設計系、商品設計系、工業設計系、美術工藝系、視覺傳達設計系、室內設計系、商業設計系、視覺藝術系、

造形藝術系、美術系 
表演藝術學位學程 商品設計系、流行設計系、工業設計系、美術工藝系、視傳系、室內設計系、商業設計系、大眾影視藝術系 

招收系別 可報考性質相同、相近系（組） 

觀光與休閒事業管理
系 

觀光與休閒事業管理系、觀光事業系、休閒事業經營系、應用外語系、餐飲（館）事業管理系、旅運（遊）事業管理系、 
旅館經營管理系 

招收科別 可報考性質相同、相近科（組） 
美術工藝科 商品設計科、工業設計科、美術工藝科、視傳科、室內設計科、商業設計科、廣告設計科 
餐飲管理科 餐飲管理科、觀光與休閒事業管理科、食品工程科、食品加工科、食品營養科、食品衛生科、生物工程科 
觀光與休閒事業管理科 觀光事業科、休閒事業經營科、應用外語科、餐飲（館）事業管理科、旅運（遊）事業管理科、旅館經營管理科 
時尚美妝設計系 美容科、化妝品應用與管理科、美容造型設計科、流行設計科、家政科、化學工程科、護理科 
流行商品設計科 商品設計科、工業設計科、美術工藝科、視傳科、室內設計科、商業設計科、廣告設計科 
應用外語科 觀光事業科、休閒事業經營科、應用外語科、餐飲（館）事業管理科、旅運（遊）事業管理科、旅館經營管理科 
動畫多媒體設計科 視覺傳達設計科、流行設計科、動畫與遊戲設計科、商業設計科、廣告設計科 
遊戲與玩具設計科 視覺傳達設計科、流行設計科、動畫與遊戲設計科、商業設計科、廣告設計科 

招收科別 可報考性質相同、相近科（組） 
美術工藝科 商品設計科、工業設計科、美術工藝科、視傳科、室內設計科、商業設計科、廣告設計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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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繳交本人最近三個月內二吋半身脫帽光面相片(黑白或彩色)二張。 
    （四）繳交在校歷年成績單、書面資料(自傳、其他作品……等)。 
  （五）繳交報名費：新台幣參佰元整。（凡報考本招生之考生，取得係屬台灣省、台北市、高雄

市、福建省金門縣、福建省連江縣等所界定之中低收入戶者，得於報名時繳交台灣省所

屬各縣市政府、台北市政府、高雄市政府、福建省金門縣政府、福建省連江縣政府所開

具之中低收入戶證明文件（非清寒證明）影本，可向本校辦理中低收入戶免收報名費）。 
  
伍、評分標準與同分比序順序 
   一、評分標準依： (一)在校歷年成績平均 (二)書面資料等二部分計分，總分 100 分。 
      (一) 在校歷年成績平均：佔總分 40％ 
      (二) 書面資料：佔總分 60％ 
           由以下 1~2 各項之得分相加，如超過滿分 60 分，以 60 分計算。 

1. 自傳：0-30 分。 
2. 書面資料：0-30 分。 

二、 同分比序順序：考生總成績相同者，以在校歷年成績平均高者優先錄取，若在校歷年成績平均分數 
  同者再依序比較書面資料審查成績，成績高者優先錄取。 
 

陸、寄發成績單： 
報到、註冊注意事項及成績單於 104 年 1 月 30 日（星期五）下午寄發。考生亦可於當日在東

方設計學院網頁(http://www.tf.edu.tw)上網查詢，相關注意事項請詳閱。 
一、考生成績申請複查： 

   (一)、考生成績通知單：成績單於 1 月 30 日（星期五）下午寄發，屆時若未接獲成績通知單

或遺失者，可先上網查詢，並得於 2 月 2 日（星期一）上午九時三十分至十二時，攜帶

准考證前來本會(東方設計學院教務處註冊組：推進大樓 3 樓)申請補發。 
   (二)、現場申請成績複查：2 月 2 日（星期一）在東方設計學院教務處註冊組受理，考生或家

長須攜帶成績單正本，於現場填寫申請表及繳交複查費，本會不接受通訊申請。本會調

卷複查後於現場發放複查成績單。複查費每科三十元。 
   (三)、考生對總成績如有疑義可申請複查，但不得申請閱讀、抄寫或複製相關資料。 
 
柒、報到註冊日期： 

1.正取生依錄取通知單規定攜帶相關証件於 104 年 2 月 9 日(星期一)至校辦理報到註冊。 
2.備取生由本校委員會電話或書面通知於 104 年 2 月 10 日(星期二)到校辦理報到註冊手續。 

 
捌、附註： 

一、本簡章含報名表件，函購時請備妥 50 元郵政匯票（受款人：東方設計學院）並檢  
B4(26cm*36cm)大型信封一個，貼足 30 元郵資及填妥收件人姓名、地址。函購簡章的信封

上請註明「函購東方設計學院寒轉招生簡章」字樣。 
二、任何疑問請向本會洽詢，電話：（07）6939517、6939512，傳真：(07)6936946 

 
玖、附件：報名表、切結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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東方設計學院 103 學年度第 2 學期大學部暨附設專科部轉學招生 

日間部四技二、三年級報名表  
報名序號：*       . 

姓名  性別  出生日期  
身分證 
統一編號           

報考

年級 

請勾選年級

及系別 
 
二年級 
 
三年級 

美術工藝系 影視藝術系 
流行商品設計系 
室內設計系 遊戲與動畫設計系(原電資系) 
數位科技設計系(原電機系電能組) 
數位科技設計系(原電機系車輛組)  
餐飲管理系攝影學位學程 
觀光與休閒事業管理系 設計行銷系 
時尚美妝設計系(原化妝品應用與管理系) 
遊戲與動畫設計學位學程 
休閒運動設計管理學位學程 
數位科技設計學位學程 表演藝術學位學程 

電    話 (    ) 

行動電話 (    ) 
請填寫志願: 
第一志願:_____________ 系 
第二志願:_____________ 系 
第三志願:_____________ 系 
第四志願:_____________ 系 

報考

資格 

畢(肄)業 
學校 

         系                      畢業 
學校              年級 
         組                      肄業 

報考證件 
轉學 

證明書 
修業 

證明書 學生證 成績

單 退學 
原因 

操行 
退學 

學業 
退學 

其他 
原因 肄業起訖年月 

* * * * * * * 起   /  訖   / 

家長

姓名  職

業  年

齡  關係  通訊 
地址  

報 
名 
程 
序 

(一)審查證件 (二)繳報名費 (三)編號登記 (四)核發准考證 簽認： 
本表所填各項
資料及繳驗證
件詳填無誤，若
有不實，本人願
遵守聯招會規
定之處置，絕無
異議。 
考生簽章： 
 
 

貼 2 吋相片 

*1.報名表 
2.國民身分證  
  副本 
3.學歷證件 
4.轉學(修業) 
證明書 

5.成績單 
6.切結書 
7.成績通知專

用信封 

*1.新台幣300元 
(中低收入戶免收) 

2.收據 
 

*1.編報名序號 
2.登記考生姓名 
 

*1.繳交報名表 
2.核對報名表 
  正副表資料 
  是否相符 
 

註:凡以學生證、成績單或切結書報名者，若事後發現資格不符，則以自動放棄入學論處。 有*字號請不要填寫。 

 
身分證影本 
正面黏貼處 

 

 
身分證影本 
反面黏貼處 

 
 

學生證影本 
正面黏貼處 

 

 
學生證影本 
反面黏貼處 

 
★本人同意校方將報考之個人資料檔案，依「個人資料保護法」之規範，做為合理且必須之應用、查詢，如榜單公布…等事宜。        

                                                                        考生簽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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東方設計學院 103 學年度第 2 學期大學部暨附設專科部轉學招生 

日間部二技三年級報名表  
                                      報名序號：*         . 

姓名  
性

別  出生日期  
身分證 
統一編號           

報考

年級 三年級 報考 
類別 

美術工藝系 
觀光與休閒事業管理系  

電    話 (   ) 

行動電話  

報考

資格 

畢肄業 
學校 

         系                      畢業 
學校              年級 
         組                      肄業 

報考證件 
轉學 

證明書 
修業 

證明書 學生證 成績單 退學 
原因 

操行 
退學 

學業 
退學 

其他 
原因 肄業起訖年月 

* * * * * * * 起   /  訖   / 

家長

姓名  職

業  年

齡  
關 
係  通訊 

地址  

報 
名 
程 
序 

(一)審查證件 (二)繳報名費 (三)編號登記 (四)核發准考證 簽認： 
本表所填各項資
料及繳驗證件詳
填無誤，若有不
實，本人願遵守
聯招會規定之處
置，絕無異議。 
考生簽章： 
 
 

貼 2 吋相片 

*1.報名表 
2.國民身分證 
  副本 
3.學歷證件 
4.轉學(修業) 
證明書 

5.成績單 
6.切結書 
7.成績通知專

用信封 

*1.新台幣300元 
(中低收入戶免收) 

2.收據 
 

*1.編報名序號 
2.登記考生姓名 
 

*1.繳交報名表 
2.核對報名表 
  正副表資料 
  是否相符 
 

註:凡以學生證、成績單或切結書報名者，若事後發現資格不符，則以自動放棄入學論處。 有*字號請不要填寫。 

 
身分證影本 
正面黏貼處 

 

 
身分證影本 
反面黏貼處 

 

 
學生證影本 
正面黏貼處 

 

 
學生證影本 
反面黏貼處 

 
 
 
 
 
 
★本人同意校方將報考之個人資料檔案，依「個人資料保護法」之規範，做為合理且必須之應用、查詢，如榜單公布…等事宜。        

                                                                        考生簽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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東方設計學院 103 學年度第 2 學期大學部暨附設專科部轉學招生 

日間部五專、七技一、二、三、四、(五、六)年級報名表 
        報名序號：*         . 

姓名  性別  出生日期  
身分證 
統一編號           

報考

志願 

1.五專、七技 
2.一年級二年級三年級四年級五年級六年級 
3.填寫志願 
第一志願              、第三志願______________   
第二志願              、第四志願              . 

招 
生 
科 
組

. 

美工科、流設科、觀光科 
應外科、美妝科、遊戲科 
動畫科、餐飲科 
美工系美術專長(七技) 

報考

資格 

肄業 
學校 

                學校 科       組 年級 

報考證件 

轉學 
證明書 

修業 
證明書 學生證 成績單 退

學 
原

因 

操行 
退學 

學業 
退學 

其他 
原因 肄業起訖年月 

* * * * * * * 起   /  訖   / 

家長

姓名  職業  年齡  
關

係  
通訊 
地址 

(   ) 

電話 (   ) 手機  

報 
名 
程 
序 

(一)審查證件 (二)繳報名費 (三)編號登記 (四)核發准考證 簽認： 
本表所填各項資
料及繳驗證件詳
填無誤，若有不
實，本人願遵守聯
招 會 規 定 之 處
置，絕無異議。 
考生簽章： 
 
                

貼 2 吋相片 

*1.報名表 
2.國民身分證副本 
3.學歷證件 
4.轉學(修業) 
證明書 

5.成績單 
6.切結書 
7.成績通知專用信封 

*1.新台幣300元 
(中低收入戶
免收) 

2.收據 
 

*1.編報名序號 
2.登記考生姓名 
 

*1.繳交報名表 
2.核對報名表 
  正副表資料 
  是否相符 
 

註:凡以學生證、成績單或切結書報名者，若事後發現資格不符，則以自動放棄入學論處。 有*字號請不要填寫。 

身分證影本 
正面黏貼處 

身分證影本 
反面黏貼處 

 
學生證影本 
正面黏貼處 

 
 

 
學生證影本 
反面黏貼處 

 
 

★本人同意校方將報考之個人資料檔案，依「個人資料保護法」之規範，做為合理且必須之應用、查詢，如榜單公布…等事宜。        

                                                                 考生簽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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東方設計學院 103 學年度第 2 學期大學部暨附設專科部轉學招生 

進修部四技二、三年級報名表  
                                      報名序號：*         . 

姓名  性別  出生日期  身分證 
統一編號           

報考

年級 
二年級 
三年級 

報考 
類別 

遊戲與動畫設計系(原電資系) 
觀光與休閒事業管理系 
數位科技設計系(原電機系車輛組) 
餐飲管理系 
時尚美妝設計系(美髮美容彩妝設計組) 

電    話 (   ) 

行動電話  

報考志願別 

 
第一志願：＿＿＿＿＿＿第二志願：＿＿＿＿＿＿＿ 
 
第三志願：＿＿＿＿＿＿第四志願：＿＿＿＿＿＿＿   (請務必填寫) 

 

報考

資格 

畢肄業 
學校 

         系                      畢業 
學校              年級 
         組                      肄業 

報考證件 
轉學 

證明書 
修業 

證明書 學生證 成績單 退學 
原因 

操行 
退學 

學業 
退學 

其他 
原因 肄業起訖年月 

* * * * * * * 起   /  訖   / 

家長

姓名  職

業  
年

齡  
關

係  
通訊 
地址  

報 
名 
程 
序 

(一)審查證件 (二)繳報名費 (三)編號登記 (四)核發准考證 簽認： 
本表所填各項資
料及繳驗證件詳
填無誤，若有不
實，本人願遵守聯
招 會 規 定 之 處
置，絕無異議。 
考生簽章： 
 

貼 2 吋相片 

*1.報名表 
2.國民身分證副本 
3.學歷證件 
4.轉學(修業) 
證明書 

5.成績單 
6.切結書 
7.成績通知專用信封 

*1.新台幣300元 
(中低收入戶免
收) 

2.收據 
 

*1.編報名序號 
2.登記考生姓名 
 

*1.繳交報名表 
2.核對報名表 
  正副表資料 
  是否相符 
 

註:凡以學生證、成績單或切結書報名者，若事後發現資格不符，則以自動放棄入學論處。 有*字號請不要填寫。 

 
身分證影本 
正面黏貼處 

 

 
身分證影本 
反面黏貼處 

 
 

學生證影本 
正面黏貼處 

 

 
學生證影本 
反面黏貼處 

 
★本人同意校方將報考之個人資料檔案，依「個人資料保護法」之規範，做為合理且必須之應用、查詢，如榜單公布…等事宜。        

                                                                        考生簽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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切   結   書 
 
  本人報考東方設計學院 103 學年度第 2 學期大學部暨附設專科部轉學招生考

試，因故未能繳交歷年學業成績單，請先准予報名參加考試，並需於當日前 
（  月  日星期  ）補繳歷年學業成績單，否則取消入學資格，並且不再要求退

回報名費，絕無異議。 
 
    此致 
 
東方設計學院 103 學年度第 2 學期大學部暨附設專科部轉學招生委員會 
 
 

  考   生：        （簽章） 
 

  報名序號：      （考生免填） 
 

  報考年級：   . 
 

  報考系（科）組：          . 
 

  身分證統一編號：         . 
 

  電      話：（  ）        . 
 

  監 護 人：        （簽章） 
 
 

  中 華 民 國  年  月  日 

※未能及時繳交成績單之考生須填寫本切結書，並於報名時繳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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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校位置 

 
 

 
 

 
  


